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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江市监规字〔2024〕3号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江门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轻微违法行为

免罚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江门市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对适用清单的轻微违法行为，市场监

管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责令改正、批评

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促进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

本通知自 2025年 2月 1日实施，有效期至 2026年 12月 31
日。《关于印发〈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罚清

单〉的通知》（江市监规字〔2021〕4号）同时废止。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1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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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1

对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

合规定，限期使用的产品，

未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

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

者失效日期；使用不当，容

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

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产品，未有警示标志或者中

文警示说明，情节严重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5197000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第二

十七条第一

款第（四）项、

第（五）项，

第五十四条

产品标识不符合规定，

所生产、销售的产品不

存在内在质量问题的，

且违法主体在被查处时

已自行予以纠正，或者

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

改正或及时主动消除影

响，属于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的，免予行

政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三

十三条

责令改正、

批评教育、

指导约谈

2
对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

记录不真实完整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72205000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五

十七条、第一

百三十条

药品经营企业销售药

品，没有及时进行登记

或者个别记录不全，属

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

轻微，经责令改正后能

及时改正的，免予行政

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三

十三条

责令改正、

批评教育、

指导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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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3

对经营、使用无合格证明文

件、过期、失效、淘汰的医

疗器械，或者使用未依法注

册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

者不符合经注册或者备案

的产品技术要求的医疗器

械；委托不具备规定条件的

企业生产医疗器械，或者未

对受托方的生产行为进行

管理；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未

按照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

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或者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并保持有效运

行；责令实施召回或者停止

经营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停

止经营医疗器械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72323000

《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

例》第五十五

条，第八十一

条第（一）项，

第八十四条

第（一）项，

第八十六条

第一款第

（一）项、第

（三）项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使

用单位经营、使用未依

法注册或者备案、无合

格证明文件、过期、失

效、淘汰以及不符合强

制性标准或者不符合经

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

术要求的医疗器械，履

行了《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规定的进货查

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

证明不知道所经营、使

用的医疗器械为不符合

法定要求的医疗器械，

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

源的，属于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经责令

改正后能及时改正的，

免除行政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三

十三条，

《医疗器

械监督管

理条例》

第八十七

条

收 缴 其 经

营、使用的

不 符 合 法

定 要 求 的

医疗器械，

责令改正，

批评教育，

指导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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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4

对化妆品经营者经营不符

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术规

范或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

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求

的化妆品的行政处罚

44022508R000

《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第

（二）项

化妆品经营者经营不符

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技

术规范或者不符合化妆

品注册、备案资料载明

的技术要求的化妆品，

履行了《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规定的进货查

验记录等义务，有证据

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

化妆品是不符合强制性

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或

者不符合化妆品注册、

备案资料载明的技术要

求的，属于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经责令

改正后能及时改正的，

免除行政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三

十三条，

《化妆品

监督管理

条例》第

六十八条

收缴其经

营的不符

合强制性

国家标准、

技术规范

或者不符

合化妆品

注册、备案

资料载明

的技术要

求的化妆

品，责令改

正，批评教

育，指导约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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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5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5169000

《中华人民

共和国价格

法》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四

十二条

未按照规定明码标价，

未注明商品的品名、产

地、规格、等级、计价

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

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

情况，属于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经责令

限期改正后能及时改正

的，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

法》第三

十三条

责令改正、

批评教育、

指导约谈

备注：1．当事人既有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节，又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考虑后作

出裁量决定。

2．法律法规规章修订后导致本清单事项发生变化的，以修订后的法律法规规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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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6日印发

校对：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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